
講盡廣告 

 

支持創意產業 
 

最近有多個樓盤廣告的創作內容備受爭議，引起大眾關注。筆者希望透過這篇文

章，說明廣告的定義，以及創意對廣告的重要性。期望大家以開放的態度來看待

廣告文化及創意產業。 

 
廣告的目的並非單純報導商品的消息，而是吸引消費者並引發目標客群的購買意

欲。為了突顯商品的個性特質，廣告的內容與表達手法絕對不宜刻板乏味。法律，

當然是黑白分明，這是可以理解的，但廣告卻很難以法例來完全規範。廣告創作

人亦不會以律師的觀點與角度來評價廣告內容。 

 
電視廣告會運用影像及聲音來刺激觀眾的官能與情感，令他們對廣告中的商品產

生良好印象和共鳴。因此，廣告的創作可帶有戲劇化的元素，以引起消費者對該

商品的興趣，尋找更多關於該商品的資料。過往的樓盤廣告只著眼於推銷附設泳

池、網球場等配套設施，而現今的樓盤廣告已發展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投射。好

比一些手機廣告，宣傳重點已不再是手機的功能，而是手機能否投射出一種別具

型格的感覺。這類廣告的目的主要是反映品牌的內涵價值，表達手法可以千變萬

化。 

 

電視廣告本身只是整個市場推廣計劃的其中一環，而商品的詳盡資料是會透過其

他渠道如售樓書發放，消費者亦可從不同層面增加對商品的了解。香港是一個成

熟的消費市場，消費者明白如何闡釋廣告內容。至於那些備受爭議的樓盤廣告，

顯然是為了營造一種與眾不同的生活質素，以提高樓盤的吸引力。 

 
創意在整個廣告內容的構思中絕對不可缺少。若以一成不變的法例來規範廣告，

便會扼殺廣告人的創意空間，觀眾只會看到一個又一個千篇一律、死板沉悶的廣

告。多年來，香港能夠創作出不少創意非凡、深受國際認同的獲獎廣告，全賴廣

告創作人發揮豐富的想像力。試想想一旦規範了廣告的創意，又豈能推動創意工

業蓬勃發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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